屏東縣11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本縣他校(園)服務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姓 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出生年月日
	（　   ）年（   　）月（   　）日

	性 別
	·  女　　 □ 男
	服 務 學 校
	

	現 職 契 約

服 務 年 資
	滿（　   　）年
	任 職 區 域
	·  一般組　　 □ 原住民組

	通 訊 地 址
	
	聯絡電話
	(公)                    
(宅)

	
	
	
	行動電話：

	積 分 項 目
	積分內容　　　
	給分基準
	教保員
自填分數
	幼兒園或學校

初審分數
	甄選會
核給分數
	備註


	年資積分
	在附幼或幼兒園實際服務滿　　　年
	每滿一年給2分
	
	
	
	在現職同一附幼或幼兒園實際服務累計達6年者，始可跨組遷調。

	
	在幼兒園任（代）園長　　  年
	每滿半年

另加給1分
	
	
	
	

	
	在附幼任（代）園主任　　年
	每滿半年

另加給1分
	
	
	
	

	
	在附幼或幼兒園兼（代）組長　　　年
	每滿半年
另加給0.5分
	
	
	
	

	
	小             計
	
	
	分
	

	考核積分
	考列甲等者
	每一年給2分
	
	
	
	驗考核通知書。

	
	考列乙等者
	每一年給1分
	
	
	
	

	
	小           計
	
	
	分
	

	獎懲積分
	嘉獎　　　　次，申誡　　　　次
	一次給(減)1分
	
	
	
	1. 以主管機關核發之獎狀（牌）為限。

2. 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重複計算。

	
	記功　　　　次，記過　　　　次
	一次給(減)3分
	
	
	
	

	
	記大功　　　次，記大過　　　次
	一次給(減)9分
	
	
	
	

	
	獎狀（牌）      紙
(直轄市縣市級　　紙、中央級　　紙)
	直轄市縣市級0.5分

中央級2分
	
	
	
	

	
	小            計
	
	
	分
	

	最近五年

進修研習積分

（最高20分）
	依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規定之進修研習合計    小時
	每滿35小時
給0.5分
	分
	
	分
	1. 未滿35小時者不計分。
2. 一學分以18小時計。

	積分總計
	
	
	分
	

	園學校或幼兒初審核章
	

	本人切結：

本人「無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」

(申請人簽章)
	本園切結申請人：

「無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」

(學校校長或幼兒園園長簽章)


※填表說明：
1、 依據屏東縣111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申請遷調本縣他校(園)服務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一項規定，其積分以現職同一契約附幼或幼兒園服務期間為限。
2、 為讓「表件及積分審查人員」便於核對資料，各欄位請「正楷填寫勿潦草」，身分證統一編號更需書寫清楚。
3、 本申請表各欄位資料，均配合申請人上網填報（登錄）之內容；本申請表之資料如與上網填報之資料有所出入，以上網填報之資料為準。
4、 「任職區域」欄位；分一般組及原住民組二類。
5、 申請遷調之教保員應於111年5月24日前上網填報資料及向幼兒園或學校提出遷調申請，並完成表件及積分審查程序。
6、 「教保服務人員條例」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條文

1、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剝削或虐待兒童行為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。
2、行為違反相關法令，損害兒童權益情節重大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
3、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諮詢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後，認定不能勝任教保工作。
4、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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